[bookmark: OLE_LINK1]墨玉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2]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集中连片特困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办法（试行）》《和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方案（试行）》（和地教〔2014〕117号）要求，为切实发挥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作用，稳定乡村教师队伍，激励优秀教师投身乡村教育事业，促进墨玉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坚持以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管控为核心，着力构建从政策设计、资金发放、监督评估的全链条制度管理体系，确保补助工作规范透明、公平公正，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实施对象
本办法所指乡村教师，为全县乡村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在编在岗教师（含三年服务期内的特岗教师），具体是指墨玉县县城以外的乡村教师（指建成区范围），不含非教学岗位人员。
二、不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情形
（一）上年度年终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在编在岗教师；
（二）因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政治纪律等原因，受到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或撤销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处分期间的教师；
（三）在编不在岗教师（含因借调、调动、长期病事假等不在岗教师，但因公外出培训者除外）；
（四）离退休教师；
（五）在乡村学校支教但已享受自治区“三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支教教师补助的教师。
三、其他情形
（一）学校领导班子（县委组织部和教育局党组任命的领导班子，含中层领导、办公室成员，不包括分校校长）按照所在党总支（支部）挂牌学校领取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二）乡村学校教师一个月内出现工作单位变动的，满一半工作日的按全月发放，不满一半工作日的不予发放（指离开乡村学校工作不在享受范围内的情形）；分校间调整的，按工作超过一半工作日的分校发放，工作时长各占一半的，按原分校发放。
四、发放原则
（一）坚持“以岗定补，按月发放”的原则。墨玉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按照岗位确定，凡在乡村学校（幼儿园）岗位上工作的在编在岗教师均可享受，生活补助费按月发放。离开乡村学校（幼儿园）工作岗位者，从次月起取消生活补助。
（二）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各乡镇校（园）生活补助发放流程及金额要通过学校公示、教职工大会等公开，并接受全体教职工监督。
（三）坚持“区分标准，突出重点”的原则。坚持向边远乡镇、条件艰苦乡镇、山区乡镇的学校（幼儿园）、村小和教学点倾斜，不搞平均主义。起到促进学校管理、鼓励教师向偏远分校、村小和教学点流动的积极作用。综合考虑本地乡村教师交通距离远近、生活条件艰苦程度等因素，区分档次标准。
五、补助档次划分
发放标准确定到乡镇学校，根据教师所在乡镇学校（含分校）距县人民广场距离远近，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等因素划分乡村教师生活县级补助（通过定位到每所学校的经纬度，按照实际交通公里数，测算每所乡镇学校教师从县人民广场出发到工作单位的总路程及每公里对应的补贴金额）。每年补助标准按照当年上级拨付专项资金及上一年末享受人数测算确定。当年最后一个季度根据上级专项资金剩余情况，对各档次标准按照比例提高或降低。
发放档次
（一）离县人民广场10公里以内的学校（72所，平均通勤路程6.6公里），每人每月120元；
（二）离县人民广场10-20公里的学校（112所，平均通勤路程13.74公里），每人每月290元；
（三）离县人民广场20-30公里的学校（55所，平均通勤路程26.57公里），每人每月630元；
（四）离县人民广场30-40公里的学校（23所，平均通勤路程32.47公里），每人每月850元；
（五）离县人民广场40-60公里的学校（15所，平均通勤路程52.66公里），每人每月1500元；
（六）离县人民广场60公里以上的学校（5所，平均通勤路程83.75公里），每人每月2600元。
六、发放程序
（一）实名制管理。各乡镇学校（园）严格落实“以岗定补，在岗享受，离岗取消”的动态管理原则，对在校乡村教师实名制管理。
（二）按标准下拨资金。考虑各乡镇分校间存在总校统筹调配教师的情况，为准确掌握领取教师数量，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专项资金到位后，由各乡镇学校（园）每月通过实名制管理教师数及补助标准通过财政系统申请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
（三）全覆盖抽查。教育局人事、财务、纪检、督导联合成立专项组，每个季度对乡村学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情况按不低于25%的比例开展抽查，确保一年内全覆盖，及时发现、通报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指导学校进行纠偏，并不断完善补助管理办法。
（四）成立专项小组。各乡镇学校（园），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以党支部书记为组长，校（园）长为副组长，党支部委员、中层干部、相关科室人员和教师代表为成员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工作专项小组（教师代表必须为一线授课教师，由教职工大会投票选出，不能由中层干部、科室成员代替或兼任，且教师代表人数不能低于专项小组成员的30%），教师数量多的学校，应由学校组成12-15人的专项小组，教师数量少的学校，应由学校组成6-8人的专项小组，监督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发放，并受理核查本级教师关于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投诉、举报线索。
（五）按月发放补助。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由各乡镇学校（园）按照补助档次按月发放，在发放前要将发放明细和补助档次面向全校（园）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在公示期内接受全校（园）教职工的监督、举报，公示期结束无异议，直接发放到教师个人工资账户。
（六）畅通投诉渠道。教职工对补助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园）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专项小组申诉，由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专项小组核查后及时将结果告知本人。若对核查结果仍有异议，可向教育局申请复核，以教育局最终复核为准。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学校（园）是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工作的主体，书记和校（园）长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开展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工作，广泛接受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二）严格把关。各学校（园）要建立健全信息核查机制，准确掌握乡村教师相关信息，对超标准领取、虚假申报、审核不严、瞒报漏报补助的，一经查实，取消补助资格，追回已发放资金，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八、本管理办法最终由墨玉县教育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九、本管理办法自2026年起实施，方案中未明确及存在特殊情况的，各学校（园）审慎落实，确有需要的，建议先报告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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